
附件3
曲靖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招标投标招标代理机构诚信承诺书

项目名称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委托单位（招标人）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本机构受上述委托单位委托，承担上述项目招标代理工作，现就招标代理全过程服务行为作出如下诚信承诺：

一、本机构依法注册设立，具备开展招标代理业务的合法资质、固定办公场所、专业从业人员及完善内部管理制度，从业人员数量符合行业监管要求，未被行业主管部门限制或禁止开展招标代理业务，机构备案信息真实准确。

二、严格在招标人委托授权范围内开展招标代理业务，依法依规编制招标文件、资格预审文件、答疑补遗文件，规范组织现场踏勘、开标评标、信息公示、档案整理等工作，不超权限、越范围开展代理活动。

三、严格落实项目负责人负责制，明确专人全程负责本项目代理工作，项目负责人对招标文件编制质量、招标流程合规性、档案资料完整性承担直接管理责任。

四、坚守公平公正原则，协助招标人编制合法合规的招标文件，不设置歧视性、倾向性、排他性条款，不量身定制条件排斥潜在投标人，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竞争。

五、严格遵守保密管理规定，不泄露招标控制价、投标文件信息、评标情况、评标专家信息、未公示中标结果等招投标涉密内容。

六、严守廉洁从业底线，不以商业贿赂、回扣、利益输送等方式承揽业务；不组织、参与、协助围标串标，不诱导、暗示评标专家偏向特定投标人，不干预评标评审正常工作。

七、规范收取代理服务费用，按委托合同约定标准收费，不违规加价、乱收费，不将评标专家劳务费、交易场地使用费等非代理费用转嫁、捆绑计入代理服务费。

八、严格执行电子招投标、全程留痕、音视频存档等管理要求，及时准确发布各类公告、公示、补遗文件，保障招投标信息公开透明。

九、坚决落实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要求，支持配合各相关监督管理机构做好扫黑除恶常态化治理工作。

十、自觉配合住房城乡建设、公共资源交易监管部门监督检查、投诉调查、案件核查，完整保存招投标全过程资料，按规定移交归档，确保资料完整可追溯。

十一、若本机构存在违规代理、虚假履职、违背承诺等行为，自愿接受行业通报、信用惩戒、限制从业、行政处罚等处理，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
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纳入招标投标档案长期留存。

承诺单位（公章）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法定代表人/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__________________

联系电话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承诺日期：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
